附件2
川汇区招商引资项目研判审批表
项目名称： 

引进单位：                             时间：   年   月  日         
	评审单位
	审查内容
	评审意见
	是否同意准入

	周口高新区
	对入驻园区项目产业发展、投资强度、税收贡献等指标是否符合提出意见，其他依据职责审查事项提出意见。
	
	

	区发改委
	对项目是否符合我区产业规划布局及重点发展方向等方面提出综合性评估意见；对项目拟选址区域是否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意见；其他依据职责审查事项提出意见。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服务中心
	对企业的选址情况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提出意见；对项目 的可行性及其他依据职责审查事项提出意见；对项目方已有用地情况提出意见。
	
	

	  区生态环境局
	对项目环评及选址是否符合要求及其他依据职责审查事项提出意见。
	
	

	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建设项目“三同时”是否符合要求及其他依据职责审查事项提出意见。
	
	

	其他单位
	依据职责提出评审意见。
	
	


注：各单位提出的评审意见不局限于以上列表内容，可依据职责提出意见。



